附件：
省物价局省教育厅关于高校收费实行
目录清单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各市、州、省直管市及神农架林区物价局、教育局：
为进一步加强高校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方便社会监督，根据《湖北省价格条例》有关规定，省物价局、省教育厅决定在我省高校全面实行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制度，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高校收费目录清单管理的对象和范围
湖北省境内全日制普通高校（包括民办高校）、成人高校对在校学生收取的所有费用均纳入收费目录清单管理范围。
二、高校收费目录清单管理的内容和方式
1. 清单管理的内容:
1、学费、住宿费、考试费
高校编制学费、住宿费和考试费标准目录清单，要严格对照现行收费政策规定，核定执行相对应的收费标准。其中，高校对本科重点专业学科的确定，要体现国家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改革要求，对新增设的优势学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面的特色专业，高校应优先列入当年重点专业招生范围，但在学费政策上不得突破两个30%的比例规定。
    2、代收费
高校代收费项目主要包括：教材费、学习生活用品费、军训服装费、大学生居民医疗保险费、新生入学体检费、非计划免疫预防接种费、新办和补办第二代身份证等代收费项目。
    3、服务性收费
高校服务性收费项目设立的范围，必须是为方便在校学生基本学习和生活，提供由学生自愿选择的正常教学活动以外的服务，不得将国家和省明令禁止收取的项目列为服务性收费项目。
对校外人员和有关单位提供的服务，不得占用正常教学资源，学校可根据自愿原则按市场运作方式制定收费标准，不列入清单范围。
（二）清单管理的方式
高校收费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制度以后，由各高校对照国家和省现行收费政策规定，按收费性质编制本校年度收费目录清单，清单须注明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执行时间等内容（见附件），通过校园网设立专栏提前向社会公示、常年公示，提前公示时间不得少于30天，并在收费服务场所设立公示栏等进行公示。目录清单要根据政策变化情况，每年更新一次。高校每年要将编制的收费目录清单，于6月30日前抄送省物价局、省教育厅。
三、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切实把制度落到实处。高校要把编制收费目录清单作为进一步规范收费行为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间完成清单编制工作，确保制度落实到位。
（二）各高校编制的清单内容要规范完整。纳入清单范围的项目，收费依据必须充分、明确，未列入清单或未落实提前公示要求的收费，学生有权予以拒付。各高校在实行收费清单管理制度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要及时向省物价局、省教育厅反映。
（三）加强对高校收费目录清单制度的监督。各级价格、教育部门要通过互联网对各高校收费目录清单情况进行核查，发现收费公示中不规范行为要及时进行约谈和告诫，并责令限期改正，对违规收费行为要依法进行查处。
本通知从2016年秋季开学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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